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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社会

一村民被打，当时未检查出异常，25天后突发脑出血

打人方承担25%赔偿责任

本报威海9月29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周艳冰) 29日上午，威海市

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便民

服务“五个一”工程的有关情况。目前，全

市派出所已聘请特邀调解员212人，105

辆便民警务车也即将于10月初在所有派

出所配发。

从8月份开始，威海市公安局在全市

公安派出所推行便民利民服务“五个一”

工程，即：“一员、一车、一卡、一档、一会”。

“一员”是一律设立特邀调解员，聘请有较

高威望、有处理矛盾纠纷经验的离退休干

部和居民作为公安特邀调解员，协助化解

矛盾纠纷、调解部分案件。“一车”是一律

配备便民警务车，深入社区和村企，现场

办理公安业务，开展法制教育和防范宣

传，开展便民服务。“一卡”是一律推行警
民联系卡，各派出所将民警的姓名、手机

等联系方式印制成警民联系卡，发放给居
民，随时接受群众的报警、求助和咨询服

务。“一档”是一律建立不满意对象回访登

记档案，要求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普遍建立

以案件当事人、服务对象有意见建议群体

为回访主体的回访登记档案，立项整改群

众意见和建议。“一会”是一律定期召开警
民议事会，建立由派出所(警务区)、交警、

巡警、经侦、治安、刑侦、出入境管理大队

等公安基层单位为具体组织，以邀请群众

走进警营或民警进社区、开展以“问计于
民”为主要形式的警民议事会制度。

目前，全市已聘请调解员212人，走

访不满意对象540多名，发放警民联系卡

95万张，召开警民议事会112场，统一式

样和配置的105辆便民警务车也即将在

全市所有派出所配发完毕。

威海所有派出所

将配发便民警务车

本报威海9月29日讯(记者

冯砚农 通讯员 郑华)

12年前，时任村中治安员的王

某，将放牛人李某打伤。出院

后，李某突发脑动静脉畸形破

裂出血，李某对王某提起诉

讼。近日，乳山法院判定王某

履行职务不当，由法人村委会

承担赔偿责任，王某负连带赔

偿责任。

1998年，因李某等人看

管的牛啃吃地里的玉米，时

任村治安人员的王某发现后

上前理论，之后将李某打倒

在地，致其头面部外伤。两

天后，李某到镇医院检查治

疗，未发现异常。25天后，

李某突发脑动静脉畸形破裂

出血，并进行了两次开颅

术。出院病历记载，“不能

自主翻身，不能坐起及行

走，生活不能自理”。李某

家人多次要求追究王某刑事

责任，经过公安部门调解失

败后，李某诉至法院。法医
鉴定认为，李某之脑出血不

能确认与此前的外伤有直接

因果关系，法院驳回其诉讼

请求。

李某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认为，不能确定李某

之脑出血与王某的殴打有因
果关系，但也没有充足的证

据能够排除一定没有因果关

系。法院再次委托权威机构

鉴定。专家经会诊后认为，

李某伤后25天突发动静脉畸

形破裂出血，头部外伤作为
一个不良刺激，应当是动静

脉畸形破裂出血的诱发因
素。故鉴定结论为：李某头

部外伤是动静脉畸形出血的

诱发因素，存在间接因果关

系，因果关系的参与度以25%

左右为宜；伤后需终生护理依

赖。

最终，乳山法院判决：王

某作为村里安排的治安人员，

基于职责与李某发生争执并

将其打伤，应认定执行职务行

为，故王某致伤李某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村委会作为法人应
承担赔偿责任。王某在执行职

务行为的过程中，打伤李某系

履行职务不当，应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离国庆长假不到

一天，威海市园林局

的工人们却越来越

忙，奔波于城市各个
角落营造节日气氛。

本报记者 侯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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